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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9]第 ZA656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出具的《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

[2019]612 号）（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相关问题的要求，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作为博众精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众精工”、“发行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申报会计师，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问题具

体回复如下： 

 

一、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针对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香港乔岳、关联方香港

博众相关境外投资、外汇、税务、海关等事项，就是否可能对发行人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违反《注册管理办法》

第 13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进一步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供相关依据，如政府主

管部门确认意见。请香港律师、税务顾问及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

师就香港乔岳、香港博众涉税事项是否会追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责任发表明

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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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香港乔岳、香港博众涉税事项是否会追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责任，香港

律师、税务顾问及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香港乔岳的涉税事项对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经 BDO TAX LIMITED（德豪税务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香港乔岳税务意

见书》确认，香港乔岳是一间在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公司本身是独立于公司拥

有人（即股东）的法人，以有限法律责任经营业务的，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吕

绍林及程彩霞通过多间控股公司，持有香港乔岳母公司博众精工的大部份股权，

而间接拥有香港乔岳的股权利益。因此，若香港乔岳的离岸豁免申报被香港税务

局驳回而须就其利润缴纳利得税，亦不存在两位被香港税务局处罚的法律风险。

至于程彩霞作为香港乔岳其中一名董事，须要履行其董事责任。根据《香港税务

条例》第 57 条，即使香港乔岳的离岸豁免申报被香港税务局驳回，基于香港乔

岳有足够资金缴纳税金，香港税务局并不会以《香港税务条例》向程彩霞征补加

税，程彩霞作为香港乔岳其中一名董事并不存在被香港税务局处罚的法律风险。

综上，不存在吕绍林及程彩霞作为实际控制人被香港税务局处罚的法律风险。 

根据黄嘉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香港乔岳作为于香港成立之有限

责任公司，在法律下视作独立法人。吕绍林及程彩霞通过多间控股公司，持有香

港乔岳母公司博众精工的大部份股权，而间接拥有香港乔岳的股权利益。根据香

港法律，吕绍林及程彩霞并不会因为作为香港乔岳之间接股东而因离岸豁免申报

被驳回而受到香港税务局处罚。至于程彩霞作为香港乔岳其中一名董事，须要履

行其董事责任。根据《香港税务条例》第 57 条，即使香港乔岳的离岸豁免申报

被香港税务局驳回，基于香港乔岳有足够资金缴纳税金，香港税务局并不会以《香

港税务条例》向程彩霞征补加税，程彩霞作为香港乔岳其中一名董事并不存在被

香港税务局处罚的法律风险。综上，不存在吕绍林及程彩霞作为实际控制人因香

港乔岳上述事项被香港税务局处罚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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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会计师认为，吕绍林及程彩霞并不会因离岸豁免申报被驳回而受到香港

税务局处罚，即使香港乔岳的离岸豁免申报被香港税务局驳回，基于香港乔岳有

足够资金缴纳税金, 香港税务局并不会以《香港税务条例》向程彩霞征补加税，

程彩霞作为香港乔岳其中一名董事并不存在被香港税务局处罚的法律风险。因此, 

不存在吕绍林及程彩霞作为实际控制人因香港乔岳的税务问题被香港税务局处

罚的法律风险。 

 

二、香港博众的涉税事项对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根据谭卢洁妍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香港博众的香港税务问题咨询》之

税务意见书确认，吕绍林作为香港博众的股东，而香港博众是一家成立在香港的

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团体，就偿还公司的负债（包括税务责任）及其他

相关活动的法律责任无须由公司股东承担；而吕绍林作为香港博众的董事，其董

事责任问题仅在公司无法支付欠税的情况下发生，香港税务局出具不反对通知

书，可以证明香港博众并没有任何尚未解决的香港税务事宜。即使在任何极端情

况下，香港博众被香港税务局追缴税款并处以罚款，吕绍林已经承诺，如果香港

博众被追缴任何税款，或/及同时被香港税务局处以罚款，其将及时、足额承担

香港博众因此发生的全部支出、费用。因此，吕绍林不会出现因香港博众无法支

付欠税而被香港税务局主张要求承担补征税项的情形。此外，就程彩霞因上述问

题的法律责任事宜，程彩霞与香港博众并无法律上之联系，其作为吕绍林先生的

配偶无须就上述事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即，按上述理解，吕绍林和程彩霞不

会因香港博众的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要求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黄嘉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吕绍林作为香港博众的股东，而

香港博众是一家成立在香港的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团体，就偿还公司的

负债（包括税务责任）及其他相关活动的法律责任无须由公司股东承担；而吕绍

林作为香港博众的董事，其董事责任问题仅在公司无法支付欠税的情况下发生，

根据香港税务局出具之不反对通知书，香港税务局认同香港博众并没有任何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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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香港税务事宜。即使在任何极端情况下，香港博众被香港税务追缴税款并

处以罚款，吕绍林已经承诺，如果香港博众被追缴任何税款，或/及同时被香港

税务局处以罚款，其将及时、足额承担香港博众因此发生的全部支出、费用。因

此，吕绍林不会出现因香港博众无法支付欠税而被香港税务局主张要求承担补征

税项的情形。此外，就程彩霞因上述问题的法律责任事宜，程彩霞与香港博众并

无法律上之联系，程彩霞并非香港博众之股东或者董事，也并非香港博众的高级

人员或员工，其作为吕绍林先生的配偶无须就上述事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即，

按上述理解，吕绍林和程彩霞不会因香港博众的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要求承

担法律责任。 

申报会计师认为，吕绍林作为香港博众的股东，就偿还公司的负债（包括税

务责任）及其他相关活动的法律责任无须由公司股东承担；而吕绍林作为香港博

众的董事，其董事责任问题仅在公司无法支付欠税的情况下发生，香港税务局出

具不反对通知书，可以证明香港博众并没有尚未解决的香港税务事宜。即使在任

何极端情况下，香港博众被香港税务局追缴税款并处以罚款，吕绍林已经承诺，

如果香港博众被追缴任何税款，或/及同时被香港税务局处以罚款，其将及时、

足额承担香港博众因此发生的全部支出、费用。此外，程彩霞与香港博众并无法

律上之联系，其作为吕绍林先生的配偶无须就上述事项承担法律责任。综上，吕

绍林和程彩霞不会因香港博众的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要求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就香港乔岳而言，即使香港乔岳的离岸豁免申报被香港税务局驳

回，香港税务局亦不会向香港乔岳或实际控制人提出检控并征收罚款，所以香港

乔岳及实际控制人并不存在处罚的法律风险；就香港博众而言，基于香港博众递

交给香港税务局及其现有的资料，香港税务局已向香港博众出具不反对通知书，

确认香港博众通过审查，香港税务局并不反对撤销香港博众的注册。香港税务局

出具不反对通知书可以证明，香港博众并没有尚未解决的香港税务事宜，香港博

众股东及董事吕绍林不会因香港博众的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要求承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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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此外，程彩霞与香港博众并无法律上之联系，其作为吕绍林先生的配偶无

须也不会因香港博众的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要求承担法律责任 

 

三、核查过程和结论 

（一）核查过程 

1、查阅黄嘉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境外法律意见书； 

2、查阅 BDO TAX LIMITED（德豪税务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香港乔岳

税务意见书》、谭卢洁妍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香港博众《关于香港博众的香港税

务问题咨询》； 

3、查阅了《香港税务条例》及释义和相关案例； 

4、取得香港税务局关于香港博众税务注销的不反对通知书； 

5、取得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有关承诺函。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就香港乔岳涉税事项而言，即使香港乔岳的离

岸豁免申报被香港税务局驳回，香港税务局亦不会向香港乔岳或实际控制人提

出检控并征收罚款，所以香港乔岳及实际控制人吕绍林和程彩霞并不存在被处

罚的法律风险；就香港博众涉税事项而言，香港税务局出具的不反对通知书证

明说明香港博众并没有尚未解决的香港税务事宜，实际控制人吕绍林和程彩霞

不会因香港博众的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要求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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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博

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的审

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之签署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上海 二 O 一九年   月   日 

 

 

 

 

 

 


